
常熟市财政局（国资办） 
 

常熟市财政局法治政府年度工作报告 
 

常熟市人民政府，苏州市财政局： 

2021 年我局法治工作紧紧围绕常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大局，严格落实政府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引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做到法治宣传和法治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全体干部

的财政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我局干部依法理财、依法行政水

平，为保障全市财政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现将本年

度法治政府工作总结如下： 

一、组织部署，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1.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规定》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江苏省贯彻落实〈党

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实施

办法》等文件精神，落实我局法治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责，细

化分工，党政主要负责人勇挑重担，以上率下加快法治财政

建设，出台我局 2021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明确工作目

标、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共同把



关部门法治建设工作，该项工作真正做到有迹可循、有的放

矢。 

2.以考核为抓手强化法制建设。通过工作督导、评议考

核、跟踪评估、对标找差等方式，查找、解决法治财政建设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江苏省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要求，

将法治思维和理念渗透到日常财政工作中，提升财政干部依

法行政意识，进一步强化法治财政建设。以考核为抓手，将

法治建设开展情况纳入基层财政分局及局机关科室、下属事

业单位年终绩效考核，进一步优化考核内容，突出制度落实，

促进全市财政系统依法履职、依规管理。 

3.推进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工作。按照法治财政标准化

管理要求分解相关指标到科室，重点加强对法治财政标准化

考核资料的审核。牵头梳理 60 项依法行政制度文件，汇总各

科室台账资料，及时完成省厅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相关考核

动作，完成自查自评报告，目前我局已连续七年荣获省财政

厅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主动参与苏州市局对县市

的法治财政标准化督导调研，进一步查漏补缺、对标找差，

推进我局的法治财政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二、深化改革，依法履行部门职责 

4.深化“放管服”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四级

四同”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梳理我局的行政权力清单，在江

苏省政务服务网做好标准化事项的维护工作。认领并细化财



政系统标准化权力事项清单，做到部门监管无死角。按照《江

苏省财政厅关于推进会计行业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

管理的贯彻意见》和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深化代理记账行业 

“ 证照分离 ” 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要求，对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记账许可全部实行告知承诺

制管理，进一步简化了会计代理记账许可业务的申办流程。 

5.进一步推进数据共享应用工作。根据市大数据局要求，

及时完善更新常熟市数字政务平台中的财政数据信息，方便

有需求的部门更加便利的使用财政相关数据，同时也使局各

科室有效地使用其他部门提供的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数据流

通的效率。定期、及时地通过常熟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报送

行政许可、处罚等相关信息，做好双公示工作，进一步提升

我局信息公开水平。 

三、服务大局，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6.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严格落实市政府对于规范

性文件制定的相关流程、规定，年初统计并发布了本局 2021

年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今年我局计划制定规范性文件共 1

部，对 1 部实施一年以上的规范性文件开展后评估工作。开

展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今年共组织规范性文件清理 1次。

废止市级规范性文件 1部，部门规范性文件 1部，宣布失效

部门规范性文件 2 部。对存量规范性文件开展了全面的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工作，严格执行司法



局对于备案的最新要求，及时完成现存规范性文件的省系统

备案工作。 

7.依法推进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运行。根据苏州重大行

政决策目录化管理与网上运行工作要求，制定并对外公布本

部门 2021 年重大行政决策目录，落实本部门重大行政决策

的网上运行，合理配置网上运行的岗位、节点。完成《常熟

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大行政决策的相关工作，

重点把握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风险评估、专家评审和

法制审查环节，确保本级重大行政决策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做好相关决策的后评估工作，确保政策实施效果，使财政资

金花在刀刃上。积极参与年初上报的重大行政决策列入市级

层面的部门会审工作，从财政保障的角度对市级重大行政决

策进行把关，为会审出谋划策。 

四、强化监督，持续规范行政执法 

8.加强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工作。落实涉法涉诉事务管

理制度，加强对行政处罚、政府采购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等

事项的合法性审查，执行重大行政行为法律审查制度，今年

年共对 6 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2 起行政处罚出具合法性审

查意见书。今年涉诉案件 1起，我科密切联系法律顾问、承

办科室，搜集相关证据、材料，积极开展应对工作，实现诉

讼案件“零败诉 ”。对所有涉法涉诉事项进行全面记录，促

进痕迹化管理，确保部门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我局荣获



“2020 年常熟市依法行政先进单位”、“2021-2022 年度依法

行政示范单位”双料称号。 

9.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强化事前公开，在江苏省政务服务网公开行政执法主体、权

限、依据、程序、监督方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并及时根据

法律法规及机构职能调整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在行政执

法科室推行行政执法信息上墙，印制公示板，主动公示行政

执法流程、执法人员相关信息。推进执法全过程记录。加强

执法装备建设，对外执法的科室都配备了行政执法记录仪。

明确要求参与执法的人员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执法

的整个过程进行跟踪记录，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

建立了专门的案件询问室，配备了相关音视频设备。确保每

件行政执法案件有记录、有案卷，保障执法全过程文字记录

完整，执法文书规范，案卷完整齐全并归档。 

五、注重实效，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10.提升执法人员学法、用法水平。邀请江苏省财政厅预

算审核中心主任、预算处副处长朱力作了“《预算法实施条例》

解读”专题培训，朱处长对《预算法实施条例》的四大突出

特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讲解，同时，对如何贯彻落实

新条例提出了要求，为下一步将条例落实到财政工作的相关

领域和各个环节提供了重要指导。邀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

大队长左东亮做预防电信诈骗专题讲座，讲座内容详实接地



气，收效良好。按照司法局布置，邀请市法律讲师团黄伟东

律师开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专题普法培训，

提高财政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理财的意识。组织全体干部参

与司法局布置的季度学法考试，督促执法证持证人员完成相

关法律学习课程，提升执法人员的相关法律素养。结合党建

工作建立政府采购行动支部，通过党建引领启动政府采购监

管工作红色引擎，努力培养政府采购监管后备人才库。 

11.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印发 2021 年常熟市财政法治宣传教育暨财政

宣传月实施意见，明确普法形式、普法内容、工作要求等，

同时进一步提高对板块财政部门普法工作的要求，强调普法

工作的计划性和资料归集的及时性。结合各时段市委市政府

工作要点，安排相关法治宣传活动。党组中心组学法，深入

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网络安全法》

《行政处罚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已完成全

年学法任务。开展财税惠企 1+1+N 相关走访宣传活动，对全

市规上 153家企业开展走访，对最近新出台的财税惠企政策

进行宣传解读。举行“风雨同行 护航虞农”农业保险宣传月

活动。共发放 30份农业保险宣传海报、宣传折页 300 份、扇

子 8000把、草帽 3500顶，农业保险政策深入人心，实现农

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应知尽知”，极大提升了农业保险的政

策影响力和传播力。参与录制“法治会客厅”普法节目财政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等以广播电视的方式直面广大听众，介

绍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设立、申报、投资的相关情况，有效

普及了新政策，拓宽了宣传面，丰富了宣传形式。 

总结 2021 年我局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工作成效，法治

财政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依法行政的水平进一步提升，财政

干部的法治意识进一步深化。2022 年市财政局将进一步落实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继续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提升法治宣传

教育，促进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纵深发展。 

 

常熟市财政局 

2021 年 12 月 1日 

 

 

  

 


